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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業流程說明如下：申請給付者至綜合服務區登記及填寫相關表格，經由個管員說

明服務並推介工作，於七日內檢送介紹卡，申請者若未檢送介紹卡，則停止認定。

有檢送介紹卡，若順利就業，便可結案，若未就業則另外安排職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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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合服務區 

1. 求職登記。 

2. 提供失業給付相關書表。 

3. 接受簡易諮詢。 

4. 當日接受就服站推介工作

（開立介紹卡）。 

諮詢服務區 

1.第十五日完成失業認定。 

2.轉請保險人核發失業給

付。 

3.注意下次申請失業再認

定時間，請至綜合服務

臺（失業再認定）。 

申請失業給付者 

接待臺人員引導後即可自行操作 

個案管理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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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文件不齊者，

應於 7日內補正 

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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視為未申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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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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停止認定 



七日內檢送介紹卡 

（未檢送前為未完成認定） 

失 業 再 認 定 服 務 流 程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失業再認定服務流程說明如下：失業再認定者可至就業資訊區了解工作機會或至綜

合服務區確認接受推介工作紀錄或接受安排之就業促進研習活動。七日內檢送介紹

卡，如有檢送，便完成認定，未檢送者則停止認定或撤銷認定。 

 

 

失業再認定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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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合服務區 

1.確認是否為親自辦理。 

2.確認是否尚處待業中，認定日期是否正確。 

3.每月檢附兩次求職紀錄。 

4.再 1～再 2認定當日至少接受 1次就服站推介工作（開立

介紹卡）。 

5.再 3認定之後當日至少接受 2次就服站推介工作（開立介

紹卡）。 

6.認定期間接受安排之就業促進研習活動。 

每月提供兩次求職紀錄 

檢
送 

得再次提出申請 

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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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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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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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案管理員 

諮詢服務區 

停止認定或撤銷認定 完成認定 

一個月後，檢附

二次求職紀錄 


